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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秉持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物之原則，統籌醫學校區(醫學院、牙醫專業

學院、藥學專業學院、公衛學院及附設醫院)實驗動物管理與使用，提昇

相關之教學與研究水準，遵照「動物保護法」第十六條規定，設國立臺

灣大學醫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協助醫學校區動物實驗相關之研究。 

(二)醫學校區實驗動物之管理及協商有關動物供應及養護事項。 

(三)協調及督導醫學校區動物實驗相關設施之使用及管理。 

(四)辦理醫學校區使用實驗動物之教學活動與研究計畫的審核與諮詢。 

(五)提供醫學校區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見及訓練計畫。 

(六)提供醫學校區有關實驗動物飼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七)監督醫學校區實驗動物之取得、飼養、管理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

行動物科學應用。 

(八)受理醫學校區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九)協助編列醫學校區動物實驗相關經費。 

(十)協助審查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相關經費。 

(十一)提供醫學校區年度執行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十二)每半年應依查核表實施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總表列為監督

報告之附件。 

(十三)進行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如使用猿猴、犬、貓進行科學應用時，

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影本，並列為監督報告之

附件。 

前項年度監督報告應於年度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

知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十四)其他與醫學校區實驗動物管理相關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21人，除主任委員、執行秘書、實驗動物中心獸醫師、牙醫

專業學院代表、藥學專業學院代表及公衛學院代表各1名為當然委員外，

其餘委員15人包括本校外之外部委員2人、基礎學科所推派5人、醫學系

臨床學科所推派6人、其他學系所及專業性研究中心推派2人，任期一年。

主任委員兼為召集人，由醫學院院長聘兼之。 

    外部委員為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之社會公正人士。 

四、本會置執行秘書一名，由實驗動物中心主任兼任，協調本會各項決議事

項之執行。 

五、本會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

召集之，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數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數

通過始得決議。 

六、本會視需要得設工作小組執行相關任務，工作細則另定之。 

七、本辦法經本會會議通過，報醫學院院務會議核備後自發布日施行。 


